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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
与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各高职学院、成人高校：

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成立以来，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充分发挥了评价、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由于相当一部分专家工作岗位发生变化，原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要进行调整；同时，随着我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要求进一步充实专家队伍。现决定重新推荐专家委员会专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推荐的专家应具有5年以上职业教育教学、生产实践或管理、研究相关工作经历，热心职业教育咨询指导相关工作，原则上能按时参与我省职业教育相关评估、咨询和指导活动，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作风严谨、为人正派、公正廉洁、坚持原则。

2.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专业实际工作经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能把握我省职业教育相关评估指导思想、原则和基本要求。

3.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4.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按要求参加各种评估工作。

5.高职院校推荐的专家原则上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是管理骨干、教学（研究）骨干或相关专业的带头人。

6.市州教育局和中等职业学校推荐的专家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是管理骨干、教学（研究）骨干或相关专业的带头人。

二、推荐数量

 1.高职院校以学校为单位推荐，其中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不超过12人，省级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不超过10人，其他高职院校不超过8人（每所院校校级领导不超过三分之一，另可推荐企业专家2人，成人高校参照一般高职院校标准和数额推荐）。

2.中等职业学校由市州教育局统一推荐，其中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示范校每校不超过3人，其他中等职业学校每校不超过2人（每所学校校级领导不超过三分之一，另可推荐企业专家1人）。市本级（含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不超过3人。

3.各地各校推荐的专家应充分考虑学校和专业领域均衡。
三、推荐程序

1.自愿申请。各单位组织宣传发动，在专家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组织有意向申报人员登录湖南省职成教育网（http://www.hnvedu.com），进入“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管理系统”，在“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管理系统”中填写《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推荐专家信息表》（附件1）。

2.单位初审申报。各单位根据推荐条件和数量，对申报人员信息进行核实审查，确定推荐对象，同时通过“专家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推荐专家信息审核汇总表》（附件2），报省教育厅审定。高等职业院校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汇总申报，中等职业学校以市州为单位进行汇总申报。
3.省教育厅发文确认。省教育厅根据各单位推荐对象进行审定，对审定对象进行公示和发文确认。
四、相关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家人选的推荐工作，认真组织，严格遴选，切实把职业道德高尚、业务水平精湛、秉公办事、同行公认的优秀专家推荐上来。

2.各职业院校要根据区域、行业产业分布和学院专业设置情况，确保推荐的专家覆盖区域内的行业、产业和所开设的专业。

3.各单位要认真把关审核，确保推荐的专家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4.各单位应及时将附件2报送到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省教科院职成所）。截止时间：2015年6月26日，报送地址：长沙市教育街11号省教科院806室，邮编：410005，联系电话：0731－85182380，联系人：彭文胜、吴晖湘。

附件：1.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信息表

                 2.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与咨询专家委员会推荐专家信息审核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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